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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0     证券简称：暴风退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暴风集团”或“公司”）于 2021年 3月

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

1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基本情况 

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因公司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

司进行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1）。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 

当事人：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暴风集团或公司），住所：北京

市石景山区。 

冯鑫，男，1972 年 10 月出生，暴风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代董事会秘书，

住址：北京市顺义区。 

崔天龙，男，1981 年 9 月出生，暴风集团董事，住址：北京市朝阳区。 

张琳，女，1951 年 10 月出生，暴风集团独立董事，住址：北京市东城区。 

罗义冰，女，1948 年 8 月出生，暴风集团独立董事，住址：广东省湛江市霞

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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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

暴风集团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

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暴风集团提

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听证。当事人冯鑫、崔天龙、张琳、罗义冰提出陈述申

辩意见，并申请听证。应当事人申请，我局举行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罗义冰及

其代理人的陈述申辩，张琳于听证会召开前书面表示放弃听证权利，冯鑫、崔天

龙未按期参加听证会，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暴风集团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 

2020年 4月 22 日，暴风集团发布《关于预计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

告的风险提示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尚未完成聘任首席财务官的工作，现有

员工无法承担 2019 年年度报告编制任务，公司暂无有合作意愿的年报审计机构，

预计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 

截至 2020年 4 月 30日，暴风集团未对外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 

2020 年 5 月 1 日，暴风集团发布《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及公司

股票停牌的公告》，称公司尚未完成聘任首席财务官的工作，公司暂无合作的年

度报告审计机构，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 

2020 年 8 月 29 日，暴风集团发布《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称公

司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情形已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终止上市的规定，公司

股票于 9月 21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 

以上事实，有暴风集团相关公告、情况说明、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

证明，足以认定。 

暴风集团未在 2019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个月内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违

反《证券法》第七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

所述“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 

对暴风集团上述违法行为，董事长、总经理兼代董事会秘书冯鑫为直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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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管人员，董事崔天龙、独立董事张琳、独立董事罗义冰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暴风集团提出如下陈述申辩意见：第一，暴风集团因董事长被羁押、高级管

理人员离职、主营业务停顿等客观原因无法披露年度报告，无主观恶意。第二，

因客观原因无法披露年度报告，独立董事已勤勉尽责，非直接责任人员。综上，

暴风集团请求对独立董事免予处罚。 

冯鑫提出如下陈述申辩意见：其处于羁押状态，暴风集团高级管理人员流失，

主营业务停顿，无力聘任财务负责人及审计机构，请求减轻处罚。 

崔天龙提出如下陈述申辩意见：第一，其本人及独立董事未实质参与公司管

理，不是未披露年度报告的直接责任人。第二，其本人与暴风集团存在纠纷，对

暴风集团内部事务一无所知，不具备客观条件影响及推进年度报告的编制披露。

综上，崔天龙请求对其及独立董事酌情处理。 

张琳在陈述申辩材料中，罗义冰及其代理人在听证及陈述申辩材料中均提出

如下意见：第一，独立董事不承担公司内部具体业务，不承担年度报告编制工作，

不是未披露年度报告的直接责任人。第二，暴风集团因董事长被羁押、高级管理

人员离职，主营业务停顿等客观原因无法披露年度报告，独立董事履职困难。第

三，独立董事已通过多种方式履行勤勉尽责业务。 

罗义冰及其代理人还提出：第一，未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是公司 2019年行

为的延续，本案应适用 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第二，暴风集团未披露年度报

告有历史原因，本案责任人员区分不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第三，本案应对独

立董事均为 70岁高龄及其身体情况、疫情影响等因素进行考虑。 

综上，张琳请求免予处罚，罗义冰请求减轻或免予处罚。 

经复核，我局认为： 

第一，按期披露定期报告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关注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情况，保证定期报告在规定

期限内披露，上市公司面临困难等申辩理由并非法定免责事由。 

第二，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违法行为发生于《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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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修订）施行之后，本案法律适用正确。 

第三，冯鑫陈述申辩材料所述客观情况，我局在量罚时已予以充分考虑。 

第四，除冯鑫及独立董事外，崔天龙为暴风集团董事会唯一的董事，无证据

证明其对定期报告的披露履职尽责，其所称对暴风集团内部事务一无所知，正是

不关注公司情况、未勤勉尽责的体现，应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我局对其的

量罚已充分考虑暴风集团的客观情况。 

第五，根据暴风集团《公司章程》及相关董事会专业委员会议事规则，提名

委员会具有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审计委员会具有提议聘

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的职责，张琳为暴风集团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

会委员，罗义冰为暴风集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暴风集团未能聘任首席

财务官及审计机构导致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张琳、罗义冰对

定期报告的披露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暴风集团未

能披露年度报告确有历史原因及客观限制，基于独立董事的年龄及身体状况，我

局对独立董事在暴风集团风险爆发后仍坚守岗位进行履职的态度及努力予以认

可，为体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及人文关怀，我局决定部分采纳当事人关于独立董

事的申辩意见，对张琳、罗义冰酌定减轻处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及酌定减轻处罚的

情形，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暴风集团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50万元罚款； 

二、对冯鑫给予警告，并处以 30万元罚款； 

三、对崔天龙给予警告，并处以 20万元罚款； 

四、对张琳、罗义冰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万元罚款。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后续工作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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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及董事会对本次信息披露违

法事项高度重视，将积极整改，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公司及董事会将认真学

习证券法律法规，提升规范运作意识，切实做好信息披露等工作。公司及董事会

就本次违反证券法的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同时，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4 日 


